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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厨房易耗品招标文件

第一章 招标公告

根据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采购要求, 对我院厨房易耗品进行公开的招标采

购。投标单位在投标之前必须认真阅读本招标文件的说明、表格、条件及规范等所有内容，

投标方因未能遵循此要求而造成的对本招标文件所要求投标方提供的任何资料、信息、数

据的遗漏或任何非针对招标文件要求项目的报价，均须自担风险并承担可能导致其投标文

件被招标方拒绝的后果。

一、项目编号: ZSZW-2022N23

二、采购组织类型：自行采购

三、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四、采购人：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五、采购内容：厨房易耗品。

六、采购预算及最高限价：本项目设最高限价 9.996 万元，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其

投标均为无效标。

七、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

八、合作期限：一年。

九、投标单位的资格要求：

1、国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对供应商的要求。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供应商无以下不

良行为：在公开网站上能查到的被财政部或浙江省财政厅处理（或处罚）而处于暂停

政府采购资格期的或处于暂停承接业务资格期的；或被国家级、浙江省级、义乌市级

行业主管部门处罚处于暂停承接业务资格期的；或被义乌市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不

良行为还在公示期内的或者处于暂停政府采购资格期的；或被“信用中国”

（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

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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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行业国家规定必备的资质、资格。

十、报名方式：响应单位必须于 2022 年 12 月 日 17:00 之前将单位营业执照（加盖单

位公章 红章）和授权投标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发送至邮箱

zshqzb@163.com（邮件标题以“响应项目+投标单位”格式命名），复印件加盖公章

的原件在开标当天补交。

十一、 招标时间和地点：

响应单位应于 2022 年 12 月 日 14:00 前将招标响应文件密封交到招标地点。

招标地点：开标当天提交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行政楼 104 室。

十二、 招标时间和地点：

开标时间：2022 年 12 月 日 14:00

开标地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行政楼 104 室

十三、 联系地址和电话：

地 址：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行政楼 104 室

联系人：吴老师

联系电话： 0579-89935103

一、其他

1、“★”标记系指必须满足不能负偏离或必须应答的条款。

mailto:发送至邮箱zshqzb@163.com
mailto:发送至邮箱zshqz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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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投标须知

1、适用范围

1.1 本招标文件仅适用于本次招标采购所叙述的服务项目。

2、定义

2.1 采购人：系指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

2.2 投标人：系指符合采购公告要求的投标供应商。

2.3 服务：系指招标文件规定投标人须承担的运输、技术支持、培训、维修保养及其

它类似的服务。

2.4 货物：系指按招标文件规定投标人须向采购人提供的一切材料、设备、机械、仪

器仪表、工具及其它有关技术资料和文字材料。

2.5 甲方：即采购人，在招投标阶段称为采购人，在签订和执行合同阶段称为甲方。

2.6 乙方：在招投标阶段称为投标人，中标后在签订和执行合同阶段称为乙方。

2.7“原产地”是指货物开采、生长或生产、或提供有关服务的来源地。

2.8“★”标记系指必须满足不能负偏离或必须应答的条款。

3、合格的投标人

3.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3.2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3.3 该行业国家规定必备的资质、资格。

3.4 采购公告中要求的条件。

4、保证

4.1 投标单位应保证所提交给招标机构和采购人的资料和数据是真实的。

5、现场勘察

5.1 采购方不统一组织投标方前往项目实施场地踏勘，根据项目实际投标需求，投标

方可自行前往项目实施场地进行现场探勘，以获取编制投标文件所需资料，如投标方因未

现场踏勘原因导致投标文件出现错误或遗漏的，由投标方自行承担责任。

5.2 投标单位在考察过程中发生的各类事件及所发生的各项费用，均由投标单位自行

承担。采购人和代理机构概不负责。

5.3 采购人向投标单位提供的有关现场的数据和资料，是采购人现有的能被投标人利

用的资料，采购人对投标人据此做出的任何推论、理解和结论不负责任。

5.4 现场踏勘完毕，将认为投标人己了解现场情况，并充分理解了为之所承担的风险、

义务和责任。

6、联合体投标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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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投标人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除严格依法依规进行处理外，还将通报市信用管理部门，

列入严重失信名单：

（1）投标人在规定的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放弃中标的；

（2）有意串标或提供虚假材料者的；

（3）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因自身原因不能在投标有效期内和采购人签订合

同。

（4）中标人未在规定时间缴纳招标代理费的。

（5）中标供应商在标后履约过程中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要求履约的。

（6）因中标供应商原因在标后履约过程中擅自终止合同的。

（7）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其他失信行为。



5

第三章 项目概况及要求

一、项目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我院厨房易耗品采购工作，降低采购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确保食

品安全，对厨房易耗品供应进行招标。

二、 厨房易耗品采购需求清单

序

号
品类 图片 推荐品牌（3 个）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位

1 白沙布 无 长 5 米，宽 1.2 米 20 米

2 百洁布 雲龙、妙洁、万辉 5片/包，50 个/包 50 包

3 煲汤袋 无 10*15（㎝） 20 包

4 保温桶 正信、顺瀚、大龙船 容量 50L 6 个

5
不锈钢脸

盆
正信、顺瀚、大龙船 φ60CM 10 个

6 不锈钢盆 正信、顺瀚、大龙船 φ80CM 10 个

7 不锈钢桶 正信、顺瀚、大龙船 40CM*40CM 5 个

8 不锈钢桶 正信、顺瀚、大龙船 45CM*45CM 10 个

9 不锈钢桶 正信、顺瀚、大龙船 30CM*30CM 10 个

10
不锈钢蒸

片
正信、顺瀚、大龙船 φ35CM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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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塑料墩头 中南、惠尔信、莱亚
φ≥40 ㎝，厚度≥8

㎝
20 块

12 2 号桑刀
嘉利厨、锋致、十八

子

净重≥300g，厚度≥

2.5㎜，刀全长约310

㎜，刀刃长约 87 ㎜

20 把

13 1 号片刀
嘉利厨、锋致、十八

子

净重≥450g，厚度≥

2.5㎜，刀全长约340

㎜，刀刃长约 105 ㎜

10 把

14 砍刀
嘉利厨、锋致、十八

子

净重≥650g，厚度≥

5㎜，刀全长约 300

㎜，刀刃宽约 105 ㎜

5 把

15 厨师帽 无
圆顶中帽：60g 厚度；

长约 23 ㎝
3650 个

16 打蛋器 鹤立、蓝枫、锋致 10 寸 10 把

17 大排锤 鹤立、蓝枫、锋致
净重≥170g，方头双

面 52 颗方钉
2 把

18
双耳大铁

锅
维亿、蓝枫、鹤立

重量≥5 ㎏，厚度≥

2.0 ㎜，锅口尺寸：

70 ㎝，深度约 22 ㎝

10 个

19 单柄炒锅 维亿、蓝枫、鹤立

重量≥1.5 ㎏，厚度

≥2.0 ㎜，锅口尺寸：

38 ㎝，深度约 11.5

㎝

10 个

20 地刮 中南、惠尔信、莱亚

刮条宽度≥55 ㎝，杆

长 110 ㎝，刮条厚≥

4㎜，纯硅胶条

30 把

21 地刷 中南、惠尔信、莱亚
PET 硬毛，宽 40 厘

米，木柄长 120 ㎝
30 把

22 点火枪 无
全长≥26 ㎝，不锈钢

点火口，枪身耐高温
19 把

23
电动蒜泥

器
特美声、隆粤、名电

容量≥4 升，功率≥

450W，5 叶刀头
4 个

24 调味罐 鹤立、蓝枫、锋致
φ14 ㎝，容量≥

750ml，重量≥100g
4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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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调味壶 鹤立、蓝枫、锋致
容量≥300ml，不锈

钢+无铅玻璃
10 个

26 防烫手套 无
全棉帆布加长45㎝，

耐温 400℃
10 双

27 1/1 分菜盘 鹤立、蓝枫、锋致
53*32.5*6.5（㎝），

重量≥1000G
50 个

28 1/1 分菜盘 鹤立、蓝枫、锋致
53*32.5*10（㎝），

重量≥1200G
20 个

29 1/1 分菜盘 鹤立、蓝枫、锋致
53*32.5*15（㎝），

重量≥1500G
10 个

30 1/2 分菜盘 鹤立、蓝枫、锋致
32.5*26.5*6.5

（㎝），重量≥450G
30 个

31 粉漏 鹤立、蓝枫、锋致

φ16 ㎝，网高≥16.5

㎝，柄长≥21 ㎝，圆

柱形

10 个

32 甘蔗刀 鹤立、蓝枫、锋致

不锈钢材质，全长≥

260 ㎝，净重≥165g，

刀板厚≥2.0 ㎜

20 把

33 钢丝球 无
不锈钢材质，重量≥

20g
100 个

34 锅铲 鹤立、蓝枫、锋致

304 不锈钢材质，总

长≥28 ㎝，宽≥19

㎝，厚度≥2 ㎜，重

量≥525g

10 个

35 锅铲木柄 鹤立、蓝枫、锋致
实心原木，φ≥3 ㎝，

长 100 ㎝
10 根

36 锅刷 无
长约 30 ㎝，φ≥5

㎝，
55 个

37 花边纸 无
原木纸浆，150 张/

包
5 包

38 火碱片 无 纯度≥99%，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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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剪刀 鹤立、蓝枫、锋致
全长 23.5 ㎝，重约

230g
20 把

40 冷菜垫纸 无
原木纸浆，符合食品

级要求,10 张/包
10 包

41 漏勺 鹤立、蓝枫、锋致

φ30CM，手柄长约 34

㎝，特粗不锈钢加

固，重量≥360g

60 个

42 马勺 鹤立、蓝枫、锋致 10 两 30 个

43 密漏 鹤立、蓝枫、锋致

30 目，φ30CM，手柄

长约 34 ㎝，特粗不

锈钢加固，重量≥

360g

30 个

44 面包夹 鹤立、蓝枫、锋致

304 不锈钢材质，全

长 24 ㎝，夹面宽 4.5

㎝，重量≥90g

20 个

45 磨刀石 法老、钻石、老人头
双面，尺寸：

200*50*25（㎝）
5 块

46 平底锅 维亿、蓝枫、鹤立

重量≥1.5 ㎏，厚度

≥2.0 ㎜，锅口尺寸：

32 ㎝，深度约 10 ㎝

5 个

47 炒勺 鹤立、蓝枫、锋致

304 不锈钢材质，规

格：12 两（全长约

52，φ约 14.5）

40 把

48 寿司竹垫 无 10 张

49 刷子 无 30 块

50 水管 无

pvc4 分管，内φ16

㎜，厚度≥3 ㎜，防

爆防冻，

200 米

51
免手洗拖

把
中南、惠尔信、莱亚 拖头长度 45 ㎝， 20 把

52 水勺 鹤立、蓝枫、锋致 16CM 40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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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塑料饭勺 中南、惠尔信、莱亚
食用 PP 材质，尺寸：

18.5*9（㎝），
90 个

54 塑料筐 中南、惠尔信、莱亚
外尺寸：39*30*30

（㎝）
40 个

55 塑料漏框 中南、惠尔信、莱亚
外尺寸：39*30*12

（㎝）
40 个

56 塑料扫把 中南、惠尔信、莱亚
PET 硬毛，宽≥30 厘

米，木柄长 100 ㎝
50 把

57 汤勺 鹤立、蓝枫、锋致
水勺口径 10 ㎝，手

柄长 35 ㎝
50 个

58 铁锅 维亿、蓝枫、鹤立 60CM 10 个

59 围裙 无
乳胶围裙（HO42），

配有口袋
120 条

60 锡纸
雷诺兹、欧豪莱、诺

顿
宽 30 ㎝，总长 20m 10 卷

61 洗洁精 传化、立白、美日 50 ㎏/桶 339 桶

62 小炒锅 维亿、蓝枫、鹤立 40CM 10 个

63 削皮刀 德日、蓝枫、锋致 30 把

64 牙签 无 1㎏/包 20 包

65 牙线 无 100 支/盒 10 盒

66 油罐 鹤立、蓝枫、锋致
φ18 ㎝，容量≥

1000ml，重量≥250g
15 个

67 油条筷子 无 50 ㎝ 20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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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品质量要求

按照行业标准，符合清单内尺寸要求配送。

四、供货要求及付款方式

1、中标人根据采购人要求分批供货。每批次货物在采购人下单后的 2天内送到采购人指

定仓库，紧急情况下，3小时内送货上门。

2、中标人将货物送到指定地点后，须由采购人在“验收单”签字确认，货款支付按双方的

约定，由中标人凭每批次的任务单或合同单、“验收单”和发票向采购人提出结算申请，经

由采购人审查认可后在次月月初付款。如有新增货物规格、品种时，参照招标需求表中类

似规格、品种的货物的投标单价，由采购人审查认可后进行结算。

五、其他事项

1、投标人必须确保货物质优量足，达到采购人要求。

68 圆锅架 鹤立、蓝枫、锋致 上φ20 20 个

69 圆水勺 鹤立、蓝枫、锋致
水勺口径 14.5 ㎝，

手柄长 30 ㎝
30 个

70 蒸笼垫 鹤立、蓝枫、锋致
纯乳胶，直径约 60

㎝
60 个

71 蒸笼纸 鹤立、蓝枫、锋致
符合食品级要求，φ

32 ㎝，100 张/包
5 包

72 竹扫把 无 8 把

73 卡式汽 脉鲜、岩古、创宇
95%以上丁烷气纯

度，净重量约 250g
12 个

74 竹蒸笼 无
直径 60 ㎝，外圈铝

包制，定制
70 个

75 蒸笼盖 无
直径 60 ㎝，外圈铝

包制，定制
20 个

76
水池下水

器
无

φ110 ㎜，不锈钢材

质
2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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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投标人提供的所有货物都应是优质产品并为制造厂原厂产品，并应具有相关生产、加

工、储运等合格证书。

3、合同执行期间，若货物出现质量问题，投标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的 3小时内，必须

派出相关人员赶到采购人指定地点进行处理直至采购人满意为止。

4、交货时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检验报告和货物原料的产地证书。

六、售后服务

1、投标人须按采购人计划，保质、保量，按要求及时将食堂厨房易耗送到指定地点。

2、 投标人配送的食堂厨房易耗需符合投标时提供的食堂厨房易耗样板；所配送的食堂厨

房易耗如验收不合格必须及时更换，并且不能影响采购人的正常使用。

3、合同执行期间，若出现食堂厨房易耗质量问题，投标人在接到采购人的通知 3小时内，

必须派出相关人员赶到用户指定地点进行处理。如投标方提供的食堂厨房易耗不符合国家

相关标准且给采购人造成影响的，取消其配送资格，采购人保留追究其法律和经济责任的

权利。

4、供货时应指定专人负责送货，并遵守食堂及采购人有关管理规章制度。

5、投标人若有质量或供应数量不足等问题，投标人应实行三包“包退、包换、包补足数量”；

如因投标人原因出现供货不及时而对采购人及相关单位造成影响，投标人应承担责任并相

应负责赔偿损失。

七、验收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技术标准，按招标文件以及合同规定的验收评定标准等规范，

由采购人根据《政府采购合同履约和验收管理办法（暂行）》（义招管办【2008】32号）

文件要求和《义乌市关于规范政府采购管理的若干意见》（义政办发【2017】102号）要

求，组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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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投标文件要求

一、对投标文件的要求

1．投标方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投标文件，并保

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对招标文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标可

能被拒绝。

2．在招标文件对技术要求中，投标人必须充分应答和满足用户的强制性的需求，如

“★”等，否则将导致废标。

二、投标文件的组成

应包括下列内容（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并应按顺序装订成册(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

章，提供的所有证书应在有效期内)

1.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税

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法人资格证明或法人代表授权书；

3.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身份证（复印件）；

4.售后服务的及时性等保证措施。

5.对本次采购货物及供货服务的具体方案，包括供货方案、服务团队、常驻联系人等；

6.产品质量保证措施、产品的质量保证承诺；

7.售前、售后服务内容和服务承诺。

8.投标人能够给予招标人的其他优惠条件；

9.其他投标人认为应该提交给招标人的资料（如业绩）；

10.各种能体现投标人实力的响应内容或有利于招标人的各种承诺等；

11.报价一览表（附件四）

12.投标报价明细表（附件五）

三、投标报价要求

1．投标均以人民币报价。

2．投标报价包括货物价款、途中运输费、装卸费、保险费、利润、税金、完成本项

目的其它费用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如有漏项，

视同已包含在其总项目中，合同总价不予调整。

3．投标文件报价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按照下列规定修正：

（1）投标文件中开标一览表（报价表）内容与投标文件中相应内容不一致的，以开

标一览表（报价表）为准；

（2）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的，以大写金额为准；

（3）单价金额小数点或者百分比有明显错位的，以开标一览表的总价为准，并修改

单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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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价金额与按单价汇总金额不一致的，以单价金额计算结果为准。

同时出现两种以上不一致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顺序修正。修正后的报价由投标人法定

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确认后产生约束力，投标人不确认的，其投标无效。

4.中标后，中标人所填写的单价在合同实施期间不因市场变化因素而变动；投标人在

计算报价时应考虑一定的风险系数。

5．投标人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报价格式进行投标报价。投标人对每种货物只允许有

一个报价，采购人不接受任何有选择性的报价。

四、投标文件制作要求

1.投标文件正本必须用不退色的墨水填写或打印，幅面规格 A4 并装订成册，副本可

用复印件。投标文件须一式 1份（正本 1份，副本 1份），分别加盖“正本”“副本”印

章。正本与副本如有差别，以正本为准，责任由投标人自负。

2.投标文件中不许有加行、涂抹或改写。若修改错漏处，须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

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方可生效。

3.投标文件封面应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

4.全部投标文件应装入同一密封袋内，密封包装，封口处应有投标人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封面注明招标项目名称和编号，投标人的名称、地址、

邮编、传真、联系电话、联系人。

六、投标单位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其投标将可能被拒绝或作无效投标处理：

1、未在规定时间内将投标书送达规定地点的。

2、投标文件未按规定密封的。

3、投标报价高于预算价或最高限价的。

4、投标书未按规定密封或未按要求加盖公章或投标文件签署不符合要求的。

5、投标文件无法人代表签字或签字无法人代表有效委托的。

6、投标人的投标资格不符合招标文件的资格要求规定；未按招标文件规定提供相关

文件，如资格说明、身份申明等；超出经营范围投标的。

7、投标方的所投产品的数量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

8、如评标委员会一致认为最低投标报价或某些分项明显不合理，有降低质量、不能

诚信履约的可能时，评标委员会有权通知投标方限期进行解释。如投标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做出解释，或所作解释不合理，经评标委员会取得一致意见后，可列为异常报价，确定该

投标为无效标。

9、投标文件不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未按规定格式填写的；或投标文件内容不全或关

键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或投标文件内容自相矛盾的。

10、投标文件中提供伪造、虚假材料的。

11、借用或冒用他人名义或证件、涂改文件、伪造或编造投标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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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对本招标文件中打★号的条款未完全响应的。

13、投标文件附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条件。

14、技术标中体现或包含商务报价。

15、若发现有意串标或提供虚假说明材料者。

16、评标小组认为技术或商务与招标文件偏离的部分过多，或在实质上不响应招标文

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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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评标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的有关规定，

为更好地做到公开、公平、公正，结合本次招标的特点，特制定本评标办法。评标小组采

用最低价评标法对招标项目作出评标结论。

一、评审办法

1由商务评标专家对投标文件进行商务评审。商务评标专家应对商务报价的范围、单价等

进行全面审阅和对比分析，找出报价差异的原因及存在的问题。商务报价评审应以报价口

径范围一致的评标价为依据。评标价应在最终报价的基础上，按照招标文件约定的因素和

方法进行计算。凡属招标文件的原因造成报价口径范围不一致的，应予以调整，但因投标

人自身失误造成多算、少算、漏算的，不得调整。

2.评标报告

评标委员会应根据评标情况和结果，向招标领导小组提交评标报告。评标报告应由评

标委员会起草，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评标委员会全体成员应在评标报告上签字认

可，评标专家如有保留意见可以在评标报告中阐明。

评标委员会应在评标报告中，由报价从低到高推荐前二名为中标候选人。报价相同时，

由采购人或者采购人委托评标委员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若第一中标候选人在中标后 30

天内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的，采购人可以与符合标的的第二中标候选人签约采购货物；

若第一中标候选人签订合同后未按合同及采购人要求进行产品设计制作的，采购人有权与

其解除合同并与第二中标候选人签订采购合同。


